
立法會CB(1)1191/08-09(02)號文件  
 

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09年4月1日的情況 ) 

 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. 家 居 ／ 私 人 盜 看 收 費

電視節目  
2005年7月 11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留意全球針

對盜看收費電視節目而採取的規管措
施的趨勢，如有需要，應向事務委員會
匯報最新情況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提 供 資 料 文
件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
發展。  

2. 推行 "數碼 21"資訊科技
策略及電子採購計劃  

2006年12月 11日 政府當局答允：  
 
(a) 考慮委員的建議，即於試點計劃考

慮推行電子發票，以推動供應商採
用；作出評估並告知事務委員會，
在電子採購計劃推行後，中小型企
業 (下稱 "中小企 ")供應商連接互聯
網的升幅百分比 (如有的話 )，以及
中小企對電子採購計劃的反應和
參與程度；及  

 

 
 
(a) 政府當局認為，以 4,920

萬 元 的 估 計 非 經 常 開
支 推 行 試 點 計 劃 擬 議
涵蓋的 4項電子採購措
施，是審慎和務實的做
法。然而，政府當局會
密 切 留 意 在 環 境 有 利
的機遇時，嘗試提供電
子發票選項。  

 
  (b) 參 照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( 立 法 會

CB(1)435/06-07(03)號文件 )第 12段
所列的效益，評估電子採購試點計
劃的實際效益，以及環保採購的應
用程度。  

 

(b) 政 府 當 局 會 在 檢 討 階
段 評 估 電 子 採 購 試 點
計劃的實際效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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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3. 與 香 港 電 台 編 輯 自 主

及廣播事務管理局 (下
稱 "廣管局 ")作出懲處
的尺度有關的事宜  

2007年3月 12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檢討：  
 
(a) 委 任 廣 管 局 ( 或 新 的 單 一 規 管 機

構，即通訊事務管理局 )成員的機
制，包括委任準則和成員組合，以
期吸納更多不同背景的專才，加強
該局的代表性；及  

 
(b) 廣管局作出懲處的尺度。  
 

政府當局察悉並須作出跟
進。  
 

4. 香 港 推 行 數 碼 地 面 電
視廣播的進度  

2007年6月 11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適當時間
提供資料，說明終止模擬廣播帶來的估
計經濟效益。  
 

政府當局就計劃終止模擬
廣播展開進一步的市場及
技術研究後，在較後階段提
供資料。 
 

5.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
目 710電腦化計劃分目
A007GX ⎯⎯  新 行 政
工作電腦系統  

2007年11月 12日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資料，說明政府內部
現有的資訊科技人力資源，並透過與其
他政府和先進國家作比較，分析政府現
時的資訊科技人力情況。 
 

政府並無所要求的資料。政
府當局會繼續從其他來源
尋覓相關資料，並會在適當
時間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
新情況。  
 

6. 檢討廣播規管制度  2008年2月 19日  
2008年6月 10日  

 

鑒於電子通訊界在技術及市場上的匯
流，電訊、廣播及資訊科技之間的界線
已變得模糊。在匯流的環境下，就規管
廣播而採用的若干舊概念可能不合時
宜。一如其他司法管轄區，香港需要因
應最新的科技及市場發展，更新規管制
度，確保其架構尤其有利於廣播業及在
整體上有利於電子通訊業的進一步發
展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間向
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發展。 



 3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7. 資訊保安  2008年12月 8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
 
(i) 提供資料，說明香港警務處就其員

工處理個人或敏感資料時 (包括在

辦公室以外的地方 )所採取的保安

措 施 而 作 出 保 安 風 險 評 估 的 結

果；以及為減少已確認的風險因素

而採取或將會採取的改善計劃和

跟進行動；及  
 

政府當局會提供有關香港

警務處保安風險評估的資

料，作為進度報告的一部

分，以便在 2009年 7月的會

議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。 

  (ii) 定期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現行及計

劃中的措施的進展，首次匯報將於

6個月後進行。  
 

 

8. 香 港 互 聯 網 域 名 管 理

的檢討  
2008年12月 11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

明是否有任何法團／公共機構，其顧問

或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一 律 由 政 府 任

命，情況類似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

公司的諮詢委員會的任命機制，並說明

這些機構的名稱，以及管治架構和任命

機制的詳情。  
 

香港互聯網域名的管理的

新體制安排全面訂立後，政

府當局會在 2009年 4月向事

務委員會作簡報。  
 

9. 2008年 "數碼 21"資訊科

技策略的進度報告  
2009年2月 9日  政府當局承諾提供資料，說明全港多少

中小學生家中沒有電腦及上網設施。  
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，已於

2009 年 2 月 24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897/08-09(01) 號 文 件

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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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0. 數碼港周年報告  2009年3月 9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
 
(a) 提供例子及可量化資料／數據，說

明達致數碼港計劃的 6項公眾使命
的進度，尤其是關於下述使命：把
數碼港發展為區內卓越的資訊科
技中心；培育並支持中小型資訊科
技企業發展；以及吸引優質資訊科
技及資訊科技相關的公司匯聚香
港，把香港發展為區內領先的數碼
城市；  

 
(b)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提 供 一 份 清

單，臚列已完成培育的企業所開發
的 64個擁有原創知識產權的項目
及其細節；  

 
(c) 交代為何數碼媒體中心、資訊資源

中心、數碼娛樂培育暨培訓中心在
2006-2008年度的市場推廣、宣傳
及計劃支出增加，而營運支出則減
少；及  

 
(d) 提供有關數碼港寫字樓的平均租

金和租金的幅度。  
 

政府當局察悉並須作出跟
進。  
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9年4月 1日  


